
包头机场最新防控政策 

2022年06月12日更新  

现前往包头的旅客提供48小时一次核酸，没有核酸落地自费做一

次，等待出结果正常后，方可正常流通。 

2022年05月04日更新  

包头出港不再要求查验48小时核酸。 

2022年04月25日更新  



 



 

包头进港旅客需要查验 48 小时两次核酸，今天可以先一次核

酸，落地之后需要配合防疫再做一次才可通行，详见链接： 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gy18AQayErp_xdIoF1cZkw 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gy18AQayErp_xdIoF1cZkw


2022年02月18日更新  

2022 年 2 月 17 日 20 时 30 分，我市报告 1 例新冠肺炎确

诊病例，通过核酸检测并经包头市疾控中心复核呈阳性，经专家组

会诊，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，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。为切

实做好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工作，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渠道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

对法》等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请广大市民群众密切关注疫情动态，非必要不离开包头市，

如确需离开，必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 

二、自本公告发布之时起，全市范围内大型灯会、展销会、宴

会、庆典、招聘会等集体活动暂停运营。 

三、各类药店暂停销售“退热、止咳、抗病毒、抗菌素”四类药

品，所有非设立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不允许救治发热病例。 

四、福利机构、养老服务机构实行全封闭管理，禁止人员进出。

养老机构暂停接收新入住老年人，停止探视活动。公安司法行政监

所实行全封闭管理，暂停直接接触的家属探视。 

五、公共场所（酒店、商场、超市、农集贸市场、药店等）、机

关企事业单位要加强管控，防止人员聚集，实行入口处测体温、查

验健康码（行程码）、场所码扫码登记、检查口罩佩戴情况等防控

措施，并经常性做好环境消毒工作。 



六、各类社会组织不举办聚集性活动，红事缓办、丧事简办，不

扎堆、不聚集、不聚餐，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。 

七、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落实防控措施。如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

力、咽痛、嗅（味）觉减退、腹泻等症状，请勿自行服药，需佩戴

口罩尽快到设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就诊和排查，就诊过程中避免乘坐

公共交通工具，并主动告知旅居史、接触史。 

八、严禁恶意造谣传谣、谎报瞒报疫情、发布不实信息。 

九、自本公告发布之时起，所有在包头市的单位和人员均应严格

遵守，对违反公告规定的，将依法严厉打击处理。 


